
阜康市甘河子河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设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阜康市甘河子河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设计，建设资金为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及地

方配套，招标人为阜康市水利管理站，招标代理机构为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本公告招标项目区位于新疆阜康市甘河子镇，滋泥泉子镇，依据

《新疆阜康市甘河子河治理方案》，甘河子河治理河长为 24.62km，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治理措施为新建护岸工程 47段、总长 16.51km；设计全阶段，包含：

勘察设计、可研设计、初步设计、技施设计及建设工程中必须完成的环境影响评

价、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 

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要求，达到相应设计阶段的技术要

求，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取得批复。 

招标范围：工程勘察测量（可研、初步设计、招标方案设计阶段）、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招标设计、专题报告的编制，包括水土保持、环评、

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等项目其他相关全部子报告，以及工程勘察测量初步设计所

涵盖的评审费用等配套服务，并按照招标人要求获得有关部门对各阶段（可研、

初设）成果文件的批复等工作。 

3.评标办法及开评标方式 

3.1 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3.2 开评标方式：采用不见面电子开评标。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潜在投标人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

设计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且同时具备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或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在近 3年至少完成过类似项目

业绩勘察 1项和设计 1项业绩，并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4.2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水利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项目负责人近 3

年至少有一项类似业绩； 

4.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4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

合格的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4.5 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填报

基本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以投标人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填报



的单位资质、人员资格、业绩、信用评价等信息作为招投标工作的依据，各市场

主体须对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5.招标文件的获取  

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 2025年 11月 22日 10时 30分-2025年 12月

2日 10 时 30分在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www.cjzwfw.cn/cjggzy/）

下载获取招标文件等附件的电子版。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本项目实行不见面开标，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 年 12月 17日 10时

30分（北京时间）； 

递交方法：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www.cjzwfw.cn/cjggzy/）上

传电子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后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网、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

布。 

8.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阜康市水利局 

9.联系方式 

招标人：阜康市水利管理站 

联系人：王女士              

电  话：15299691008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索女士、马女士     

电  话：0994-2381999、15899457229 

 

 


